
會 議 記 錄 F G A 4 / 2 0 1 2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 

財 務 及 常 務 委 員 會  
二 零 一 二 年 度 第 四 次 會 議 記 錄  

 
會 議 日 期 ：  二 零 一 二 年 七 月 十 日 (星 期 二 )  
時   間 ：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
地   點 ：  沙 田 政 府 合 署 四 樓  
 沙 田 區 議 會 會 議 室  

 
出 席 者 職  銜 出 席 時 間 離 席 時 間    

何 國 華 先 生 (主 席 )  區 議 會 議 員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莫錦貴先生 ,BBS(副主席 )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何 厚 祥 先 生 , B B S , M H  區 議 會 主 席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陳 國 添 先 生 , M H  區 議 會 議 員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三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陳 敏 娟 女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莊 耀 勤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林 松 茵 女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劉 江 華 先 生 , J P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羅 光 強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李 錦 明 先 生 , M H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李 有 全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梁 志 偉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梁 家 輝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麥 潤 培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吳 錦 雄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衞 慶 祥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黃 嘉 榮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楊 祥 利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四 十 五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楊 文 銳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楊 倩 紅 女 士 , M H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姚 嘉 俊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容 溟 舟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張 國 和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戚 治 民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 ( 一 )



 ( 二 )

出 席 者  職  銜  出 席 時 間  離 席 時 間  

李 德 貴 先 生  增 選 委 員 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李 德 華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梁 志 堅 先 生 , M H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溫 雲 龍 先 生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黃 雪 芬 女 士   ” 下 午 二 時 三 十 分 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

區 子 華 女 士 (秘 書 )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一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1  

  
列 席 者  職  銜  

鄭 兆 勛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助 理 專 員  
曾 淑 儀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(區 議 會 )  
馬 韋 德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主 管 (區 議 會 )  
伍 永 強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主 管 (西 ) 3  
黃 天 龍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(東 ) 3 a  
張 作 濓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(東 ) 3 b  
馮 志 文 先 生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(東 ) 4 b  
吳 佩 君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(西 ) 2 b  
余 佩 華 女 士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(西 ) 3 b  

  
未 克 出 席 者  職  銜  

陳 諾 恒 先 生  區 議 會 議 員  (已 請 假 )  
鄭 則 文 先 生   ”  ” 
丘 文 俊 先 生   ”  ” 
董 健 莉 女 士   ” (未有請假 ) 

 
  負 責 人  

主 席 歡 迎 委 員 出 席 委 員 會 本 年 度 第 四 次 會 議，並 恭 賀 鄭 楚 光

先 生 和 黃 貴 有 先 生 分 別 獲 頒 榮 譽 勳 章 和 行 政 長 官 社 區 服 務

獎 狀 。  

  

   
委 員 請 假 事 宜     
   
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書 處 收 到 下 列 委 員 的 書 面 請 假 申 請 ：    
   

陳 諾 恒 先 生  會 見 市 民  
鄭 則 文 先 生  出 席 其 他 會 議  
丘 文 俊 先 生  離 港 公 幹  

  



  負 責 人  

3 .  委 員 會 通 過 上 述 委 員 的 請 假 申 請 。  

   
通 過 二 零 一 二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上 次 會 議 的 記 錄    
   
4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次 會 議 記 錄 。    
   
討 論 事 項    
   
成 立 委 員 會 轄 下 工 作 小 組  
(文 件 F G A 2 9 / 2 0 1 2 )  

  

   
5 .  主 席 表 示 ，上 述 文 件 建 議 成 立 一 個 非 常 設 工 作 小 組 ，名

為 “ 檢 討 沙 田 區 議 會 撥 款 準 則 工 作 小 組 ＂，以 檢 討 撥 款 規 則

的 資 助 支 出 項 目 及 每 個 支 出 項 目 的 資 助 上 限 。  

  

   
6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成 立 “ 檢 討 沙 田 區 議 會 撥 款 準 則 工 作 小

組 ＂ (工 作 小 組 )， 以 及 工 作 小 組 的 任 期 及 職 權 範 圍 。  
  

   
7 .  主 席 請 委 員 提 名 候 選 人 出 任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。    
   

候 選 人  
黃 貴 有 先 生  

提 名 人  
姚 嘉 俊 先 生  

 

和 議 人  
陳 敏 娟 女 士  
楊 文 銳 先 生  

  

   
8 .  由 於 席 上 並 沒 有 其 他 提 名，主 席 宣 布 即 時 截 止 工 作 小 組

召 集 人 的 提 名 ， 由 黃 貴 有 先 生 自 動 當 選 為 工 作 小 組 召 集 人 。  
  

   
撥 款 申 請    
   
二 零 一 二 /二 零 一 三 年 度 沙 田 節 日 燈 飾 活 動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3 0 / 2 0 1 2 )  

  

   
9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沙 田 節 日 燈 飾 統 籌 委 員 會 擬 申 請 1 , 0 7 0 , 0 0 0
元 撥 款 ， 用 以 在 二 零 一 二 年 七 月 中 旬 至 二 零 一 三 年 三 月 期

間 ， 在 本 區 裝 置 節 日 燈 飾 ， 另 外 又 申 請 9 3 0 , 0 0 0 元 撥 款 ， 用

  

 ( 三 )



  負 責 人  

以 舉 辦 一 系 列 節 日 燈 飾 活 動 ， 增 加 節 日 的 歡 樂 氣 氛 。 兩 項 撥

款 申 請 的 總 額 為 2 , 0 0 0 , 0 0 0 元 。  

   
1 0 .  李 有 全 先 生 、李 錦 明 先 生 、衞 慶 祥 先 生 及 黃 嘉 榮 先 生 申

報 他 們 是 沙 田 節 日 燈 飾 統 籌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； 主 席 、 陳 敏 娟 女

士 、 莊 耀 勤 先 生 、 林 松 茵 女 士 、 衞 慶 祥 先 生 及 楊 祥 利 先 生 申

報 他 們 是 沙 田 文 藝 協 會 的 董 事；楊 倩 紅 女 士 申 報 她 是 沙 田 婦

女 會 的 委 員 。 委 員 通 過 讓 他 們 列 席 會 議 ， 但 他 們 不 可 參 與 表

決 是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 

   
1 1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“ 二 零 一 二 /二 零 一 三 年 度 沙 田 節 日 燈 飾

活 動 ＂ 的 撥 款 申 請，並 特 別 批 准 活 動 於 二 零 一 三 年 二 月 十 日

之 後 完 結 。  

 
1 2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把 “ 二 零 一 二 /二 零 一 三 年 度 沙 田 節 日 燈

飾 活 動 － 燈 飾 裝 拆 工 程 ＂ 的 撥 款 申 請 推 薦 給 沙 田 區 議 會 (區
議 會 )考 慮 。  

  

   
沙 田 區 青 年 活 動 委 員 會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3 1 / 2 0 1 2 )  

  

   
1 3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沙 田 區 青 年 活 動 委 員 會 擬 透 過 派 發 宣 傳 品 ，

向 青 少 年 推 廣 青 年 活 動 的 訊 息，鼓 勵 區 內 青 少 年 積 極 參 與 各

項 青 年 活 動 ， 所 申 請 的 撥 款 額 為 4 4 , 0 0 0 元 。  

  

   
1 4 .  姚 嘉 俊 先 生 申 報 他 是 沙 田 區 青 年 活 動 委 員 會 的 主 席；梁

家 輝 先 生、楊 文 銳 先 生 及 容 溟 舟 先 生 申 報 他 們 是 沙 田 區 青 年

活 動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。 委 員 通 過 讓 他 們 列 席 會 議 ， 但 他 們 不 可

參 與 表 決 是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 

   
1 5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“ 宣 傳 及 推 廣 活 動 (二 )＂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  
   
沙 田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3 2 / 2 0 1 2 )  

  

   

 ( 四 )



  負 責 人  

1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沙 田 區 防 火 委 員 會 擬 舉 辦 四 項 活 動 ，藉 以 提

高 市 民 的 防 火 意 識 ， 四 項 撥 款 申 請 的 總 額 為 1 6 5 , 0 0 0 元 。  
  

   
1 7 .  陳 敏 娟 女 士、麥 潤 培 先 生 及 李 德 貴 先 生 申 報 他 們 是 沙 田

區 防 火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。 委 員 通 過 讓 他 們 列 席 會 議 ， 但 他 們 不

可 參 與 表 決 是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 

   
1 8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下 列 四 項 撥 款 申 請 ：  

 
活 動 名 稱  獲 批 撥 款 額  

沙 田 區 防 火 全 攻 略 2 0 1 2    11 , 0 0 0 元  
沙 田 區 防 火 嘉 年 華 2 0 1 2 - 2 0 1 3  1 0 8 , 0 0 0 元  
消 防 全 接 觸 2 0 1 2 - 2 0 1 3    1 6 , 0 0 0 元  
防 火 安 全 齊 參 與 2 0 1 2 - 2 0 1 3  3 0 , 0 0 0 元   

  

   
沙 田 區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撥 款 申 請  
(文 件 F G A 3 3 / 2 0 1 2 )  

  

   
1 9 .  主 席 表 示 ，沙 田 區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擬 舉 辦 三 項 活 動 ，藉

以 提 高 市 民 禁 毒 及 預 防 罪 行 的 意 識，三 項 撥 款 申 請 的 總 額 為

5 4 , 0 0 0 元 。  

  

   
2 0 .  梁 志 堅 先 生 申 報 他 是 沙 田 區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的 主 席；主

席 、 莊 耀 勤 先 生 、 羅 光 強 先 生 、 李 錦 明 先 生 、 李 有 全 先 生 、

梁 志 偉 先 生 、 梁 家 輝 先 生 、 黃 嘉 榮 先 生 、 楊 文 銳 先 生 申 報 他

們 是 沙 田 區 撲 滅 罪 行 委 員 會 的 委 員。委 員 通 過 讓 他 們 列 席 會

議 ， 但 他 們 不 可 參 與 表 決 是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 

   
2 1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下 列 三 項 撥 款 申 請 ：  

 
活 動 名 稱  獲 批 撥 款 額  

2 0 1 2 - 1 3 年 度 沙 田 區 舞 走 毒 品 舞 蹈 比 賽  2 4 , 0 0 0 元  
沙 田 青 年 蛻 變 計 劃  1 5 , 0 0 0 元  
反 店 舖 罪 行 研 討 會 暨 傑 出 商 場 保 安 員  
選 舉 頒 獎 禮  

1 5 , 0 0 0 元  

 

  

 ( 五 )



  負 責 人  

   
中 秋 節 日 工 作 小 組 撥 款 申 請   
(文 件 F G A 3 5 / 2 0 1 2 )  

  

   
2 2 .  主 席 表 示，中 秋 節 日 工 作 小 組 擬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九 月 二 十

九 日 至 十 月 一 日，與 沙 田 區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 區 成 立 十 五 周

年 統 籌 委 員 會 假 沙 田 公 園 合 辦 “ 中 秋 晚 會 ＂，期 望 透 過 各 項

綜 合 表 演 ， 與 市 民 歡 度 中 秋 佳 節 ， 所 申 請 的 撥 款 額 為

1 , 3 0 0 , 0 0 0 元 。  

  

   
2 3 .  副 主 席 詢 問 約 6 0 0 , 0 0 0 元 的 大 型 綜 合 表 演 製 作 費 的 詳

情 。  
  

   
2 4 .  沙 田 民 政 事 務 處 聯 絡 主 任 主 管 (區 議 會 )馬 韋 德 先 生 回 應

說 ， 此 開 支 項 目 包 括 舞 台 管 理 、 音 響 、 燈 光 、 舞 台 、 背 幕 搭

建 、 聘 請 表 演 嘉 賓 及 司 儀 等 。 過 去 的 “ 中 秋 晚 會 ＂ 亦 有 類 似

的 大 型 綜 合 表 演 項 目 。  

  

   
2 5 .  副 主 席 詢 問 為 何 除 了 上 述 開 支 項 目，另 外 又 就 表 演 者 津

貼 、 司 儀 津 貼 、 舞 台 、 音 響 、 燈 光 、 背 幕 搭 建 等 開 支 項 目 申

請 約 2 2 0 , 0 0 0 元 撥 款 。  

  

   
2 6 .  馬 韋 德 先 生 表 示，“ 中 秋 晚 會 ＂ 包 含 多 項 不 同 的 表 演 節

目 ， 大 型 綜 合 表 演 將 會 在 主 舞 台 舉 行 ， 傳 統 技 藝 表 演 則 在 副

舞 台 舉 行 ， 因 此 需 支 付 不 同 舞 台 的 營 運 費 用 。  

  

   
2 7 .  副 主 席 、 李 有 全 先 生 、 楊 祥 利 先 生 、 楊 文 銳 先 生 、 楊 倩

紅 女 士 及 姚 嘉 俊 先 生 申 報 他 們 是 沙 田 區 慶 祝 香 港 特 別 行 政

區 成 立 十 五 周 年 統 籌 委 員 會 的 委 員。委 員 通 過 讓 他 們 列 席 會

議 ， 但 他 們 不 可 參 與 表 決 是 項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 

   
2 8 .  委 員 一 致 通 過 把 “ 中 秋 晚 會 ＂ 的 撥 款 申 請 推 薦 給 區 議

會 考 慮 。  
  

   

 ( 六 )



 ( 七 )

  負 責 人  

 

資 料 文 件    
   
沙 田 區 議 會 財 政 狀 況 報 告 (截 至 二 零 一 二 年 六 月 三 十 日 )  
(文 件 F G A 3 4 / 2 0 1 2 )  

 

  

2 9 .  委 員 會 備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  
   
下 次 會 議 日 期    
   
3 0 .  下 次 會 議 定 於 二 零 一 二 年 九 月 十 八 日 (星 期 二 )下 午 二 時

三 十 分 舉 行 。  
  

   
3 1 .  會 議 於 下 午 二 時 五 十 五 分 結 束 。  

 
 

  

 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 S T D C  1 3 / 1 5 / 5 0  
 
 
二 零 一 二 年 八 月  


